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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旺宏科學獎」競賽辦法 

 
競賽宗旨 
財團法人旺宏教育基金會為培育科技人才，啟發全國高中及高職學生對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興趣，鼓勵

高中生探索科學的精神與創造發明的潛力。 

競賽題目 
作品題目自選。作品依審查類別共分為：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數學、電子電機、機械、資訊等

八組審查。 

※作品名稱請比照正式論文形式，應與內容相符且能表達其作品內涵，避免花俏之字眼，必要時評審得修改

題目。 

參賽資格 
＊每隊參賽成員以一至三人為限，每人限報名乙隊。 
＊參賽成員於報名期間為臺灣地區高中、高職、五年制專科學校三年級以下及教育部立案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機構在校學生。 
＊每隊指導老師乙名，需為現任高中、職老師[註]。 
註：五年制專科學校老師可指導同校三年級以下學生參賽。 

評審標準 
以高中、職程度為基礎自由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完成之作品。 

競賽時程 
＊報名時間：115 年 3 月 1 日(日)至 115 年 5 月 20 日(三)下午三點。 
＊決賽入圍通知：115 年 7 月 2 日(四)於基金會及科學獎活動網站公佈佳作及決賽入圍名單。 
＊成果報告書繳交時間：115 年 8 月 21 日(五)前繳交作品摘要、作品成果報告書、決賽簡報 PPT 檔。 
＊決賽時間：115 年 9 月 5 日(六)~6 日(日)舉行。 
＊頒獎典禮：115 年 10 月 24 日（六）舉行頒獎典禮暨作品發表。 

報名及作品繳交方式 
一律採網路報名 http://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 

1. 報名繳交項目：於報名截止日前至旺宏科學獎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及繳交「創意說明書」及「參賽

切結書」。  
2. 創意說明書需包括：研究題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參考資料。請以中文或英文書寫，

字數以 20 頁內 A4 為限，可提供附錄，封面及附錄頁數不計入頁數限制，請轉存成 PDF 格式上傳至

http://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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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系統。 
3. 完成網路報名資料填寫後，請至報名系統列印「參賽切結書」，並由所有參賽成員、指導老師、協同諮

詢人員等於切結書上親自簽名，並由所屬參賽學校設備組用印，再提供 PDF 檔回傳至報名系統，始完

成報名程序。 
＊ 決賽繳交項目：上傳至旺宏科學獎網站，郵寄資料以郵戳為憑。 

1. 成果報告書需包括：研究題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過程、結論、討論及應用、參考資料。請

以中文或英文書寫，字數以 30 頁內 A4 為限，可提供附錄，封面及附錄頁數不計入頁數限制。請將檔

案轉存成 PDF 格式(限 5MB 以內)，上傳至旺宏科學獎網站，並雙面列印，郵寄十五份成果報告書至主

辦單位。 
2. 現場簡報 powerpoint 檔案，限 30 頁/ 5MB 以內，上傳至旺宏科學獎網站。 

評審辦法 
＊初賽 

以創意說明書作為評審依據，採書面資料進行評審，由評審評選入圍作品。 
＊決賽 

1. 決賽以現場口頭簡報方式進行，現場簡報 15 分鐘，評審口試 15 分鐘；決賽成績由全體評審委員評定

得獎名次。 
2. 如有研究成品，需攜至現場展示審查；若作品無法攜至決賽會場展示說明，需保留所有紀錄，評審得

視實際需要要求提供，或至研究室評鑑。 

獎勵方式  
＊初賽獎勵： 

評選不超過 20 隊入圍決賽作品及不超過 80 隊佳作作品。 
1. 佳作獎勵：佳作隊伍及指導老師各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 5,000 元及獎狀。 
2. 入圍獎勵：為使入圍隊伍針對「創意說明書」內容進行後續研究，使「成果報告書」內容較「創意說

明書」更為精進及完整，入圍隊伍及指導老師各可獲得新台幣 20,000 元之研究補助金。 
3. 旺宏科學推動獎：初賽後，由基金會遴選當屆指導老師乙位，以表彰其熱心帶隊參賽與推動科普教育，

獲獎者將於頒獎典禮公開表揚並頒發證書。 
4. 參賽證明：凡於規定繳件時間內完成創意說明書繳交之參賽隊伍，可上網列印參賽證明。 

＊決賽獲獎：  
參賽隊伍可依下列獎項獲頒獎學金、獎座乙座與獎狀；以及五位召集委員共同具名之推薦信函，以協助

獲獎隊伍進行大學申請推甄作業。指導老師可獲得獎座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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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金額 
旺宏獎 新台幣 480,000 元 
金牌獎 新台幣 400,000 元 
銀牌獎 新台幣 200,000 元 
優等獎 新台幣 100,000 元 

1. 旺宏獎可從缺。 
2. 參加決賽後未獲得優等以上獎項，若無違反競賽規則等情事，將視同佳作。 

＊獎學金提供：  
旺宏科學獎師生競賽獎學金，包含研究補助金，將統一於本屆頒獎典禮結束後由基金會函文通知報名時

填具之參賽學校，並委由學校提供收據予基金會以及處理後續獎學金款項撥付事宜。 
＊特別獎：  

獎項 說明 
學校獎 當屆獲獎積分前三名學校獲頒獎狀，並依獲獎積分頒發獎金     
校長獎 當屆獲獎積分前三名學校之校長獲頒獎座 
指導老師特殊貢獻獎 指導老師獲獎作品累計積分達 24 積分，可獲獎金新台幣 30,000 元及獎

牌，達標後之剩餘積分可持續累計於下次頒獎典禮頒發 
1. 參賽學校積分以報名時填具之學校為準，分數分別為旺宏獎 12 分、金牌 8 分、銀牌 6 分、優等 4 分、

佳作 2 分。 
2. 學校獎獎金頒發標準為每 1 分可獲得獎金新台幣 1,000 元獎勵。 

注意事項 
1. 報名截止時已獲國際或全國性科學競賽各領域前三名之作品，不得以同件作品參賽，但若該 作品具有

足夠份量之新增研究成果，在研究作品作者成員皆不變更前提下，主動於參賽報名系統聲明，並附上相

關佐證資料，則不在此限。 
2. 參與科學獎競賽之相關研究並未有抄襲、剽竊及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應遵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並依循下述研究規範進行研究。若有違反，將依情節輕重取消參賽及受獎

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獎金。 
1) 盡可能客觀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數據，不得捏造竄改，並避免對資料或數據作選擇性處理。如

需處理原始數據，應詳實揭露所做之完整過程，以免誤導。應根據研究內容描述研究方法與結果，

不做無根據且與事實不合的詮釋與推論。應當以能夠使他人驗證和重複其工作的方式，清楚、準確、

客觀、完整記錄其研究方法與數據。 
2) 參賽作品如使用他人(包含其他合作者)研究、文字、圖片，應註明出處。引用自己已發表或曾得獎

作品，在報名時應清楚說明與前作品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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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賽作品不限制使用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軟體作為輔助研究工具，但研究創意需來自作者本人。

研究方法或研究工具若使用 AI 必須註明於報告中，並保留與 AI 溝通所下的 prompt 紀錄以供備查。 
4) 主要研究成果若由團隊合作完成，應揭露所有成員之貢獻；作品透過高中職指導老師之外人員協助，

應詳述其對參賽作品的貢獻；研究團隊不同成員，亦不應以相同作品或分拆為不同作品參與不同競

賽。主辦單位保留於競賽期間及獲獎後，對參賽作品進行上述研究規範查核之權利。 
3. 截止報名後， 所有資料於初賽前可更改；初賽後至決賽前，參賽成員僅可退賽不能新增成員以避免爭

議。其他報名資訊須具體說明需更異原因，經呈送旺宏科學獎主辦單位類組主審同意後始可修改。決賽

後成果報告書依評審建議可修改相關內容，其他資訊不可更動。無論得獎與否，報名後均無法撤件。 
4. 入圍決賽之作品，所有參賽成員均需出席決賽會議，如遇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情況因故無法出席，

需出具相關證明向主辦單位請假，唯全隊至少需有一名參賽成員出席，否則全隊將以棄權論，亦無法領

取研究補助金及獎項獎金。 
5. 主辦單位將由決賽作品中，評選出旺宏獎、金牌獎、銀牌獎、優等及佳作等獎項，依評審意見及作品水

準，必要時得增加隊數或從缺。 
6. 旺宏科學獎獎學金包含旺宏獎、金牌獎、銀牌獎、優等、佳作、研究補助金以及學校獎及指導老師特殊

貢獻獎相關獎金，將於競賽結束後一次性撥付。 
7. 旺宏科學獎秉持匿名參賽原則，所有參賽同學之作品(包含決賽簡報)以及照片、圖檔、影音資料內容、

檔名等，均不得使用學校 LOGO 或提及學校名稱、指導老師姓名，或可明顯推測校名之相關訊息。 
8. 所有參賽作品需遵循以下研究安全規範： 

1) 參與旺宏科學獎作品於實驗過程中不可在未設置防護措施之環境下從事研究。不得使用劇毒性、爆

炸性、放射性、致癌性或引起突變性及麻禁藥。實驗過程若涉及高電壓、雷射裝置或 X 光之使用，

須使用前務必了解使用規則方法，並進行風險評估。 
2) 從事生物專題研究時，需說明依法取得之生物來源，並需取得在校生物教師許可，以不虐待生物為

原則。 
- 以脊椎動物為研究對象時，需以合法之方式取材，瞭解研究動物之目的在促進動物生存，並且在

研究過程中給予動物適當照顧，且不得進行任何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或實驗。 
- 以人類為研究對象時，必須符合醫療法之規定，且須在不影響人類生理、心理及不具危險性之前

提下從事研究，並出具必要之證明文件。 
- 以遺傳基因重組為研究對象時，須符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頒行『基因重組試驗手冊』之規定，

並出具必要之證明文件。 
- 不得從事生物安全第三、四等級(BSL-3、BSL-4)有害微生物及危險性生物之研究。若從事第二等

級(BSL-2)實驗須在相當等級之實驗室進行，研究須有相當資格的科學家監督並須出具實驗室證明。 
9. 參賽同學繳交之創意說明書及成果報告書將不退還，主辦單位擁有公開於旺宏科學獎網站之權益，或將

作品內容摘要製作成相關文宣刊物。 
10. 參賽者作品之專利權由參賽者所有，但旺宏電子(股)公司擁有優先議約權。 


